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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发〔2020〕18 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关于
罗翠英等十八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黎明农场管委会，县直各办、局，企事业单位，

省州驻县单位：

根据中共勐海县委《关于罗翠英等十八位同志任免职的通

知》（海委〔2020〕6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 2020 年 6 月 23 日县人

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罗翠英 任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（正科级，

试用期一年）；

胡红卫 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（正科级）；

何 星 任县森林公安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县公安

局打洛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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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之文 任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任，免去县公安局刑事

侦查大队监所深挖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
杨 斌 任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白照裕 任县公安局打洛派出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 磊 任县森林公安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岩罕怀 任县森林公安局刑事侦查中队中队长（副科级，

试用期一年）；

周绍鹏 任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；

李建宇 任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；

彭国元 任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；

肖 勇 任县森林公安局勐往派出所所长；

胡学忠 免去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；

何焕雄 免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龙云海 免去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职务；

门 都 免去县信访局副局长职务；

雷洪江 免去县森林公安局局长职务；

王 润 免去县森林公安局副局长职务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

2020 年 6 月 23 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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